
大数据智能应用微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大数据智能应用微专业面向大数据产业发展需求，旨在帮助学生在原有专业知识基础上，系统提升数据科学素养与实践能力。通过课程学习，学生将掌握数据科学的基本理论、常用工具及典型应用方法，具备一定的数据采集、处理、分析与可视化能力，能够开展基础性的大数据应用与问题解决。在此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跨领域协作能力与沟通技巧，增强创新意识与大数据思维，使其能够在多元团队中发挥一定的专业作用，适应未来技术发展的需要。
学生结业时能在知识、能力和素养方面达到如下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数据科学的基础知识，了解大数据技术框架及其在相关行业中的基本应用逻辑。
能力目标：具备数据处理、分析与建模能力，能够运用所学工具和方法设计并实施可落地的基础性大数据解决方案。
素养目标：树立数据伦理与安全意识，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持续学习的习惯。
二、结业要求
根据上述培养目标，本微专业学生结业必须满足如下要求：
要求1：学生需掌握数据科学基础理论、大数据技术栈及跨学科融合知识，包括数据采集与存储的技术原理、Python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工具、数据挖掘与深度学习算法，以及数据治理框架和行业应用逻辑。
要求2：学生需具备解决大数据问题的技术实践能力、跨领域问题解决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具体包括设计并实现网络爬虫与数据清洗、使用Python完成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报告、选择算法构建数据挖掘模型并优化、搭建深度学习模型解决实际任务；能够结合业务需求设计大数据解决方案，通过数据治理支撑决策；在跨学科团队中完成分工协作并清晰汇报技术成果。
要求3：学生需具备大数据从业者的职业素养、伦理意识及持续学习能力，包括遵守数据隐私法规并保护用户权益、识别数据安全风险并提出防护措施；针对传统方法提出创新性改进方案，结合新技术趋势探索应用场景；跟踪大数据前沿技术（如实时计算、边缘AI）并通过技术社区持续学习。
三、修读要求
（一）修读年限
基本修读年限为1.5年，最长修读年限不超过2.5年。
（二）结业要求
本专业要求学生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6门课程学习，修满14学分。
（三）结业方式
修读完成全部课程，经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审核、教务处审定后，达到结业要求的颁发微专业结业证书。
四、课程设置
大数据智能应用微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计划表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学时分配
	各学期学分分配
	课程承担单位

	
	
	
	理论
	实践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2.5
	40
	24
	16
	
	
	
	40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2.5
	40
	24
	16
	
	
	
	40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数据挖掘
	2.5
	40
	24
	16
	
	
	
	
	40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数据治理与服务
	2.5
	40
	24
	16
	
	
	
	
	40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数字媒体数据处理
	2
	32
	16
	16
	
	
	
	
	
	32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深度学习
	2
	32
	16
	16
	
	
	
	
	
	32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合计
	14
	224
	128
	96
	
	
	
	80
	80
	64
	
	
	


注：（1）理论课每16学时计1学分。理论课内设置的实践教学环节，按理论课的标准计算学分。
（2）独立设置的实验实训课程24学时计1学分。
五、其他事项
1.达到微专业结业标准的只发放结业证书，不授予学位。 
2.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务处共同负责解释。 
3.本方案如有变更，将及时公布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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